
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旅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扩展承保旅行期间特定高风险运动批单 

 

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史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依本

批单的规定作以下修改： 

 

一、 “责任免除”第六条第（十九）款修改如下： 

（十九）被保险人参加任何非特定的高风险运动期间，但经保险人进行风险评估后同

意拓展承保的特定高风险运动，不受本责任免除的限制。 

 

二、 “责任免除”第六条第（五）款修改如下： 

（五）疾病、食物中毒、药物过敏、猝死、高原反应； 

 

三、 “释义”增加如下定义： 

23. 特定高风险运动：海拔 6000米以下的休闲旅游、远足徒步、登山运动、山地穿越、

露营、固定路线洞穴体验、野外生存、徒步穿越无人区（包括除极地地区以外的沙漠、戈壁、

丛林等）；定向运动、拓展活动、场地趣味活动；自行车运动、山地自行车越野、场地/越

野轮滑、自驾车旅行；游泳、潜水（下潜深度不超过 18 米）、溯溪、划船、帆船、帆板、

皮划艇、漂流；人工/自然场地攀岩及下降、攀冰、滑雪运动；骑马游玩、马术培训、马术

比赛（竞速赛、绕桶赛）。 

 

以上责任免除及释义修订同时适用于主保险合同项下的其它附加保险合同。 

 

本保险合同的所有其它规定均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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